
拍 案 惊 奇

多人打斗致人死亡，在场人员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车主将车
辆借给他人超载驾驶，车主司机谁担责？两人合伙行贿汽车租

赁公司工作人员企图“空手套白狼”？本期带您看看涉案人为多人的
三个案例。

102023年8月26日 星期六 责编：谭建东 美编：吴煌展 校对：池翠萍

法庭笔记

众人互殴酿命案 死者亦担责三成

■赖方方绘图

两人利用汽车租赁公司管理漏洞，

以行贿汽车租赁公司工作人员为手段，

以租车为名，将租来的共 364台汽车直

接出售、质押。

赵某和张某两人合营一家公司，从

事汽车销售、租赁及相关零配件销售等

业务，赵某是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

人。由于近年公司收益甚微，在了解到

某汽车租赁公司有一批车辆正在对外

租赁后，二人产生了“租车转卖”的贪

念，妄图不劳而获。

两人认识该汽车租赁公司的科长

韦某，觉得“有熟人好办事”，便准备了

本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等经营情况

证明材料，并伪造以另一公司名义出具

的《连带责任保证书》《股东会决议》《代

持股协议》等虚假担保材料用以申请汽

车租赁，并给了韦某 20万元人民币“好

处费”，让其“行个方便”。内外打点之

下，两人最终以虚假材料与某汽车租赁

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后实际租

赁汽车364辆，价值2800余万元。

在明知上述所租车辆用途仅限于

租赁的情况下，赵某、张某仍对外宣称

“以租代购”，安排业务员将车辆以融资

租赁方式转售给全国各地的下级渠道

商以牟取利益。汽车租赁公司知悉该

情况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诉机关

以二人犯合同诈骗罪、对非国家工作人

员行贿罪诉至法院。

危险驾驶
●6座面包车载了12人上路
●车主司机均犯危险驾驶罪

孙某在东莞经营一家民营企

业，兼营一些客运业务，偶尔用自

己公司的车辆拉客赚外快。

某日，孙某几名在东莞工作的

老乡与多名同事共11人相约出游，

欲前往广州南站乘坐高铁。老乡

便找到孙某，希望他能安排一辆车

将他们载送到广州南站。于是，孙

某找到朋友姜某，让其以自己公司

的非营运小型面包车将 11 名乘客

从东莞送至广州南站。同时，孙某

以每人80元的价格收取车费，并承

诺与姜某平分收益。

出发当日，严重超载的小型

面包车从东莞驶往广州南站，在

途经高速公路时被执勤交警查

获。经查，该小型面包车核载 6
人 ，被 查 获 时 超 载 100% 。 案 发

后，孙某经口头传唤自行前往公

安机关接受调查。后公诉机关以

孙某、姜某二人构成危险驾驶罪

诉至法院。

地点：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结果：番禺法院一审判决被告

人孙某、姜某犯危险驾驶罪，分别

判处拘役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二千元。被告人孙某不服，提起上

诉，并提交能够证实其构成自首的

新证据。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

决：维持原判对姜某的定罪和量

刑，改判孙某拘役一个月二十日，

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法官说法：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廖秋平法官表示根据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

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在道路上驾

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

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

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

金。本案中，被告人孙某、姜某无

视国家法律，从事旅客运输，严重

超过额定乘员载客，其行为已构

成危险驾驶罪，应承担相应刑事

责任。 （杨喜茵）

地点：广州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文某、韦某

因琐事与李某等人产生纠纷后相互斗殴

致李某死亡，李某、文某、韦某在事发时

均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但该三人无视国

家法律持械相互斗殴并最终导致李某死

亡，该三人对涉案事件的发生均有过错。

根据本案的案情及各方的过错程

度，法院认定李某对事故发生自负30%

的责任，一审判决文某、韦某分别承担

40%、30%的赔偿责任。

关于在场人员吕某、庞某是否应担

责的问题。本案未有证据证实吕某对

李某实施了侵权行为，根据查明的事

实，吕某实际有阻止李某斗殴的行为。

由此，主张吕某承担20%的补充责任依

据不足。

同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亦无法证

实庞某对李某实施了侵权行为并指引

李某拿刀参与斗殴。事发当晚，庞某作

为同桌饮酒人并未实施致李某陷入危

险境地的行为，因而不产生法律上的权

利义务，即无法定的救助义务，由此，主

张庞某承担20%的补充责任依据不足。

至于马某来物业公司的责任问

题。李某父母方未能举证证实马某来

物业公司为涉案清吧的物管公司，退一

步而言，即便是事发清吧的物管公司，

理应承担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涉案

事故发生在清吧外且事发突然，双方相

互斗殴到李某倒地仅短短几分钟时间，

显然物管公司无法制止，且物管公司的

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在于保障，并不能

苛求物管公司负担在管理范围内不发

生刑事案件、制止不法侵害的绝对保障

义务，由此，主张马某来物业公司承担

30%的补充责任依据不足。

李某父母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本案中，李某父母的丧

子之痛令人惋惜、同情，但李某死亡的

损害后果应由谁来承担责任，须结合案

件事实、法律规定进行综合分析论证。

尤其是涉及侵权人为多人的案件，

法院要厘清每一个主体的责任和义

务，更要在合理范围内对每一个主体

的责任范围予以限定，既要让侵权人

承担合法合理的赔偿责任，也要保护

非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在裁判中打破

“有损必有赔”的思维模式，避免脱离

具体事实情况和法律原意的“和稀泥”

做法，从而倡导、鼓励在社会交往中应

友善互助、弘扬“公正”“法治”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京）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白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赵

某犯合同诈骗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

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三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五万元；被告

人张某犯合同诈骗罪、对非国家工作人

员行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二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继续追

缴被告人赵某、张某诈骗被害单位某汽

车租赁公司所得的车辆，予以发还。被

告人赵某、张某不服，提起上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刘侃法官表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本案中，

从客观行为来看，赵某与张某提交给某

汽车租赁公司用于洽谈、签订合同并担

保的资料均为虚假，系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从主观目的来看，二人在未取得

对外销售涉案车辆的授权的情况下，仍

安排其公司业务员通过“以租代购”方

式销售涉案车辆来非法获利，足以证实

二人具有非法占有涉案车辆的目的，该

二人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同时，二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结伙

给予非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数额较大，应

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综合全案的性质、情节、危害后果

及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地位、认

罪态度，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杨喜茵）

互殴致死
●死者也是完全行为能力人
●法院认定有错应担责三成

2019年9月30日晚，庞某邀请李某与

其女朋友吕某在一清吧聚会。

吕某是该清吧的服务员，曾与文某、韦

某存在感情纠葛，恰巧当晚都在清吧喝酒。

酒后，李某与文某、韦某发生口角，双

方在清吧外相互殴打，李某被刺伤并因失

血过多休克致死。

李某父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文

某、韦某是直接侵权人，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吕某是事发清吧的服务员及李某的女

朋友，双方斗殴是因为吕某的感情纠纷而

起，吕某作为服务员没有及时阻止且没有

上报，应承担20%的补充责任。

另外，庞某是聚会的发起人，但没有

阻止事件的发展，且指引李某去拿刀，应

承担 20%的补充责任；马某来物业公司是

涉案清吧的物管公司，事发整个过程没有

保安出现阻止，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做到

位，应承担30%的补充责任。

●工作人员收20万元好处费
●租赁公司被骗租车364台合同诈骗


